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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F_A1_E6_B3_A8_E5_c46_78448.htm 第二节 增值税纳税人 一

、增值税纳税人的基本规定 1．境内是指销售货物的起运地

或所在地在境内，以及销售的应税劳务发生在境内。 2．增

值税纳税人包括的内容，参见教材第92页。 3．现行增值税制

度是以纳税人年销售额的大小和会计核算水平这两个标准为

依据来划分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 0．21．53 二、

小规模纳税人的认定及管理 1．小规模纳税人的认定（3个方

面），参见教材第93页。分别认为工业、商业、非企业性单

位（结合教材94页）。 2．小规模纳税人的管理。 0．24．18 

三、一般纳税人的认定及管理 1．凡年应税销售额超过小规

模纳税人标准的企业和企业性单位，均为一般纳税人。 2．

非企业性单位如果经常发生增值税应税行为，并且符合一般

纳税人条件的，可以认定一般纳税人。 3．年应税销售额未

超过标准的，从事货物生产或提供劳务的小规模企业和企业

性单位，账簿健全、能准确核算并提供销项税额，进项税额

，并能按规定报送有关税务资料的，经企业申请，税务部门

将其认定为一般纳税人。 4．新开业的符合的一般纳税人条

件的企业，应在办理税务登记的同时申请办理一般纳税人认

定手续；已开业的小规模企业，其年应税销售额超过小规模

纳税人标准的，应在次年1月底以前申请办理纳税人认定手续

。 5．纳税人总、分支机构实行统一核算，其总机构年应税

销售额超过小规模企业标准，但分支机构年应税销售额未超

过小规模企业标准的，其分支机构可申请办理一般纳税人认



定手续，但须提供总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批准其总机构

为一般纳税人的证明。 6．个体经营者符合增值税暂行条例

所规定条件的，经省级国国家税务局批准，可以认定为一般

纳税人。 27．35 例：下列纳税人可认定为一般纳税人的有（

ACD） A．汽车修理业的个体户年销售额为120万元核算健全

B．社区内便民商店150万元核算健全 C．A地空调厂总部销售

额30万元核算健全 D．A地空调厂在B地的分理机构年销售额

为80万元 7．纳税人不办理一般纳税人认定手续的有：（1）

个体经营者以外的其他个人；（2）从事货物零售业务的小规

模企业，不认定为一般纳税人；（3）销售免税货物的企业；

（4）不经常发生增值税应税行为的企业。 5．一般纳税人的

认定办法及管理。 销售额超标准大企业管理不善，销售额超

标准，不取消资格，按销项纳税。 0．32．18 第三节 增值税

征税范围 0．22．22 一、我国现行增值税征税范围一般规定 1

．征税范围为销售货物、提供加工和修理修配劳务和进口货

物。 2．“货物”是指除去土地、房屋和其他建筑物等一切

不动产之外的有形动产，包括电力、热力和气体在内。销售

货物是指有偿转让货物的所有权。 3．“加工”是指接收来

料承做货物，加工后的货物所有权仍属于委托者的业务，即

通常所说的委托加工业务。 4．“修理修配”是指受托对损

伤和丧失功能的货物进行修复，使其恢复原状和功能的业务

。 5．“有偿”不仅仅指从购买方取得货币，还包括取得货

物或其他经济利益。 0．36．47 二、对视同销售货物行为的

征税规定 1．视同销售货物的情形 （1）将货物交付他人代销

； （2）销售代销货物； （3）设有两个以上机构并实行统一

核算的纳税人，将货物从一个机构移送到其他机构用于销售



，但相关机构设在同一县（市）的除外； （4）将自产或委

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应税项目； （5）将自产、委托加工或

购买的货物作为投资，提供给其他单位或个体经营者； （6

）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分配给股东或投资者； 

（7）将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 

（8）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无偿赠送给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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